輔仁大學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 
93.06.30經校長核訂
93.08.01施行 
94.08.22修正 
95.09.20修正
95.09.20修正
100.07.01修正

第1條 依據：本須知依據「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」第六點第一款訂定之。

第2條 目的：為協助本校家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。

第3條 清寒僑生助學金之申請條件：

一、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台就學之家境清寒僑生。（不含研究生、延修生、緬甸地區自費僑生）

二、家長、法定監護人或配偶在台設籍未滿二年。

三、家長在台定居，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並持有證明。

四、二年級以上申請者，其前一學年之全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及格，且操行平均八十分以上。

第4條 補助原則：

一、名額計算：一年級分配名額以15%為原則，餘為二年級以上之彈性分配名額。

二、補助金額：依教育部當年公佈補助標準，按月支給，每次支給年限一年(自當年九月至次年八月)，應屆畢業生支給至次年六月止。
三、經核定後因故休、退學者、或經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記過或開除學籍者，均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。

四、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，繳回已領之助學金。

第5條 申請作業：

一、僑生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兩週內，填妥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、檢具清寒證明及成績單（一年級僑生免）至僑外組提出申請。

二、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一學年成績證明。

第6條 審查作業：
一、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小組由學務長、僑聯會指導老師、僑外組組長、組員等人組成，依申請者之申請表填具「清寒僑生助學金積分量表」（附件二）予以評比審核，審查紀錄應留校備查。
二、審查標準：

（1） 審查小組得於會議中訂定「最低清寒積分」，以利清寒助學金之審核。

（2） 一年級申請者依積分量表之清寒積分排序，二年級以上之申請者依積分量表之總分排序，若有同分之狀況則依「清寒助學金積分量表」之項目排序。

（3） 審查小組得於各年級之分配名額原則內彈性調整之。

三、僑生所提供之家庭狀況、清寒證明，必要時將函請僑務委員會予以查證。

四、經學校審查符合規定者，依就讀年級順序造冊，並附審查紀錄影本等相關申請資料，於每年十一月十日前報教育部核定。

第7條 經費請撥、支用與核銷結報，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       規定辦理。
第8條 本作業須經校長核准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為讓資源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同學，申請前請先仔細考慮是否真的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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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導師意見及簽章：

	一、輔仁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（表A1）、背景資料表（表A2）

二、上學年度成績單（新生免）

三、相關證明
四、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（原學校分發通知書及本校入學通知書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為讓資源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同學，申請前請先仔細考慮是否真的需要

表A2、輔仁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 背景資料表

本人保證以下填具資料均為屬實，經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資料屬實者，除撤銷資格及追繳已領之助學金外，往後不得再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人簽名）   年　  月  日

	系級
	
	學號
	

	住址
	

	僑居地
	
	連絡電話
	

	簡述家庭清寒情況，說明申請助學金的原因



	項目
	選項（請勾選）
	勾選

	１．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（新生免填）
	80.1分以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75.1-80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70.1-75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65.1-70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60-65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	２．上學年操行成績總平均（新生免填）
	85.1分以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84.1-85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83.1-84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82.1-83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80-82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	３．雙親健在與否？
	父母雙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父或母身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單親家庭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祖父母同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雙親健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	４．本人或家人身心狀況

（檢附醫院證明）
	家人或本人長期生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人或本人身心障礙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

□


	５．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數？

（不含本人，檢附在學証明）
	大學   人

中學   人
	□

□

	６．家中工作人口？


	全無工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１人工作（含自營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２人（含）以上工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	７．學費及生活費來源？（可複選）
	打工所得（檢附工讀證明）………………
僑居地銀行貸款（檢附證明）……………
父母或親友協助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	８．僑居地房貸及房屋租賃情形？

 （檢附證明）
	有房貸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租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	９．學生住宿及交通工具(機車)？
	住校、無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住校、有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校外租屋、無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校外租屋、有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租屋，房租 $____________（元/月）
	□

□

□

□

	１０．檢附清寒證明 
	政府機關出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高中學校出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其他民間團體出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□

□

□

	１１．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或有特殊情況（請文字描述）



	１2．工讀經驗 

請填寫：工讀場所（時薪），例如：加油站（90）
1.___________________、2.___________________、3.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



